
原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6 年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中心始建于 1954 年，前身为原重庆市江北区第五人民医院。

现有业务用房 4642.20 平方米，为原江北区首批精神文明单位，重

庆市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庆市预防接种规范化培训基地（区

县级）、原重庆市江北区中医院医联体合作单位。2024 年获评甲级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庆市“美丽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星级）。

按照区域责任划分，中心主要负责为新城社区、十年城社区、金

果园社区、玉带山社区、玉祥社区、山水社区、景园社区、桂花

园社区、鲜花港社区、来鹿寺社区、悦江社区、佳苑社区等 12 个

社区提供预防、保健、康复、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和一般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疗服务。

（二）单位构成

中心设置全科医疗科、内科、外科、妇科、儿科、口腔科、

精神（心理）科、中医科、康复医学科、急诊室、发热诊室、肠

道门诊等 10 余个临床科室及药剂科（含中西药房、煎药室）、医

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含超声、放射、心电图室）等医技科室

提供门急诊医疗服务。设置住院部，开放床位 20张提供住院服务。

设置预防保健科、预防接种门诊、儿童保健门诊、妇女保健室、



小儿推拿室等科室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同时下设玉祥门社区卫生

服务站、美沙酮社区维持治疗门诊为辖区患者提供延伸服务。此

外，设置有综合办公室（党办、行办）、医务科（质控办）、护理

部、医保科、财务科、总务科等职能管理科室，独立设置院感管

理科及病案管理科。

二、单位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2026 年年初预算数 2376.2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976.22 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万元，国

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 0 万元，事业收入 1400 万元，事业单位经营

收入 0 万元，其他收入 0 万元、上年结转 0 万元。收入较 2025 年

增加 249.03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拨款增加 49.03万元，

事业收入增加 200 万元。

（二）支出预算：2026 年年初预算数 2376.22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 976.22 万元，教育支出预算 0 万元，社会

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 428.02 万元，卫生健康支出预算 1878.05 万

元，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70.15万元。支出预算较 2025 年增加 249.03

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预算增加 49.03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增加

200 万元。

三、单位预算情况说明

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976.22 万元，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976.22 万元，比 2025 年增加 49.03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 961.42 万元，比 2025 年增加 49.03万元，主要原因是社



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加等，主要用于保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

会保险缴费，退休人员补助等，保障单位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

务支出；项目支出 14.8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减，主要用于

卫生健康支出等重点工作。

原重庆市江北区石马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2026年无使用政府

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26 年“三公”经费预算 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减。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用 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减；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减；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减；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与 2025 年对比无增

减。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我单位不在机关运行经费统计范围之内。

（二）政府采购情况。本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总额 0 万元：政

府采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

务预算 0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采购 0 万元：政府采

购货物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预算 0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预

算 0 万元。

（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26 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

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 14.80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 2025 年 12 月，本单位

共有车辆 1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执勤执法用车 0 辆。2026

年一般公共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0 辆、执

勤执法用车 0 辆。

（五）由于机构“三定”方案暂未批复，为确保平稳过渡，故

按原编制单位进行预算公开。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

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

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

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

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

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

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

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

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



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

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单位预算公开联系人：符曼莉 联系方式： 023-67661925


























